
●检察日报社出版 ●网址：www.jcrb.com ●新闻热线：（010）86423880 ●广告经营（京石市监广登字20200001号）：（010）86423595 本版编辑 刘钊颖 刘子昌 校对 李瑶 杨金辉

PROCURATORATEPROCURATORATE DAILY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主办
CN 11-0187 邮发代号 1-154

检察日报客户端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

2025年 10 月 9 日 星期四
第11029期 今日 8 版

□本报记者 郭荣荣 沈静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深入内蒙古考察，足迹遍及林
场、草原、沙地、河畔，反复叮嘱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明确要求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
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

这份“国之大者”，真切地镌刻在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检察履职
中。2023年，内蒙古检察机关部署开展
山林、河湖、草原“生态检察三大协作统
一行动”。截至目前，内蒙古检察机关共
办理生态环境检察案件 1.6万余件，与
行动开展前相比增长 23.9%，为筑牢我

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中国建
设注入强劲司法动能。

案子办得好，才能让生态
与民生双“置顶”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
的“五大任务”之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
自治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
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横亘于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东
西长约 2400 公里，囊括了“山水林田
湖草沙”多种类型，宛如一道巨大的
生态脊梁。一旦失守，风沙可一夜南
侵千里，京津冀、东北平原甚至黄淮
地区都将直面沙尘威胁。

司法守护是筑牢这道屏障的关
键力量。在今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全国
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推进会上，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强
调，要全面履行“四大检察”职能，统
筹做好惩治刑事犯罪、纠正民事侵

权、促进依法行政、解决公益损害等
各项工作，以高质效检察履职促进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这样的理念，在北疆草原上化为
生动实践。在锡林郭勒草原深处，一
汪湛蓝的水面如宝石般镶嵌在绿野
中，美不胜收。然而三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煤渣遍布、废石堆积的矿坑。

2004 年至 2018 年间，在西乌珠
穆沁旗，某矿业公司违规露天采矿，
导致 6200 亩草原遭受毁灭性破坏。
尽管 2008 年就已编制复垦方案，企
业却始终未启动治理。

2021 年，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通
过环保督察线索锁定该案。立案之
初，办案检察官便遭遇责任主体认定
难题。“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旗县级的
自然资源局、林草局确实难以解决。”
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侯毅
坦言。

经严密核查，锡林郭勒盟检察分
院确认旗政府应承担主体责任。通过
听证与协商，该旗政府承诺于 2022年
底前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草原
植被恢复。

然而，2022 年 5 月和 12 月，检察
机关两次跟进监督，发现企业仍未开
展实质性修复。

2023 年 3 月，锡林郭勒盟检察分
院 向 旗 政 府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至 5 月
底，现场仅有几台机械进场，进展缓
慢。“以这样的速度治理，植被恢复遥
遥无期。”侯毅心急如焚。

同年 6 月，该院向法院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请求判决政府“代履行或
追偿”，获法院支持。9 月，该院又同步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成功追缴治理费
用 1.59 亿 元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损 失 费
3900 余万元。

2024 年 8 月，修复工程迎来终
验，昔日的矿坑已化为碧波绿草。

“大家都认为修复难度极大，没想到
成 果 远 超 预 期 ， 这 里 美 得 宛 若 天
成。”亲历这一变迁的西乌珠穆沁旗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包
永生告诉记者，检察
监督的实效彻底扭转
了他们的认识——从
最初的误解转为由衷
敬佩。（下转第二版）

深沉的爱，献给北疆“山水林田湖草沙”

黑土地保护不仅关系农民的饭碗，更关乎
国家粮食安全。我生在农村、长在黑土间，对农
田、河流、树木、草原有着特殊的感情。

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履职，推动解决
了农田残膜污染、灌溉设施维护等长期困扰农
业生产的问题，黑土地得到有效保护，粮食安全
更有保障。检察官还将普法融入办案全程，群众
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提升。希望检察机关
持续深化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以法治笔墨绘就

“绿水青山”新画卷，让更多人、更多乡村受益，
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

以法治笔墨绘就“绿水青山”新画卷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杜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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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隽） 9 月 23 日至
2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来自北京、
吉林、浙江、湖南、甘肃等五省（市）的部
分全国人大代表，就浙江刑罚执行监督
工作开展专题调研。浙江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林贻影参加调研活动。

9 月 23 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专题
调研浙江刑罚执行监督工作见面会在
杭州召开。浙江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浙江检察工作情况。最高检刑事执
行检察厅负责人介绍了刑罚执行监督

职责、对象和内容、履职主体、方式和手
段、主要工作成效等情况。会上，代表们
还听取了浙江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
汇报。

在浙期间，代表们来到“五四宪法”历
史资料陈列馆，重温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
草历程和宪法精神；实地调研临平地区检
察院驻乔司监狱检察室工作，深入监狱一
线调研罪犯劳动改造情况；赴海康威视公
司调研其在物联感知、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技术成果和创新产品；听取杭州市检察院

工作情况汇报、观摩数字检察成果演示；
深入诸暨市看守所、诸暨市检察院枫桥检
察室、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孔浦司法所等
地，对派驻看守所检察、社区矫正监督等
检察工作进行调研。

9 月 25 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专题
调研浙江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反馈会召
开，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代表们对浙江
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围
绕数字检察赋能、监督质效提升、专业
队伍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最高检刑事

执行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将全面细致梳
理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采取有力有效
举措，切实将代表意见建议转化为进一
步提高监督质效、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检察力量。

应邀参加此次调研活动的代表分
别是：伊彤、阎建国、董进、马秀娟、玉明
姬、赵菁、方豪龙、吴微微、江帆、肖北
庚、高亚、戴茵、张红玲、陈天竺、陈灿、
赵振香。

最高检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浙江刑罚执行监督工作

□本报记者 崔晓丽

“现在开庭！”9 月 17 日 9 点，杨某
受贿、行贿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良庆区法院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七评议组全程旁听庭审。

检察机关指控，2017年至 2022年期
间，被告人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及推
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
予的现金、手机等价值共计 316万余元。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杨某为谋求
职务晋升及其亲属的工作调动，先后4次
送给黄某某（另案处理）共计70万元。

庭审中，针对辩护律师提出的不同
意见，该案公诉人、良庆区检察院一级
检察官乔尚鹏及时作出回应。

辩护律师指出，杨某为娄某分包项
目提供帮助，收受 128 万元，但项目分
包金额才 386 万元，受贿数额过高，不
符合常理。

公诉人回应：“根据娄某证言及相
关书证，案涉项目大部分在于软件开
发，而娄某之前在湖南已做过类似项

目，有很好的基础，开发成本很低，送给
杨某 128 万元并没有超出项目利润，该
笔受贿数额是符合常理的。”

记者注意到，关于杨某是否构成行
贿罪也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辩护人认为，杨某在其所在单位处
室长期主持工作，竞争力强，不存在为
晋升负责人而向黄某某行贿的动机。而
杨某亲属的工作调动，根据相关政策也
符合调动条件。故杨某向黄某某行贿没
有谋取不正当利益。

公诉人则回应：“符合相关的条件、政
策，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晋升、调动。根据

‘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违背公平、公正
原则，在组织人事管理活动中谋取竞争优
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经过两个小时的庭审，被告人认罪
认罚，该案将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的第一时间，最高检第七
评议组组织对该案进行评议。

“该案审查报告制作全面、翔实、规
范，对于各部分事实从证据采信、事实
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分
析，为制作高质量的出庭预案以及出庭

支持公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评议组
成员、江苏省优秀公诉人、江苏省南京
江北新区检察院二级检察官谢阗对公
诉人庭上表现给予肯定，同时也给出建
议，“虽然是认罪认罚案件，也可以针对
案件的核心细节及在案证据矛盾之处，
当庭有针对性地展开讯问。”

在评议组成员、全国优秀公诉人、
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
主任侯慧敏看来，公诉人在举证质证环
节表现沉稳，能够有效应对质证意见。

“建议在每一起犯罪事实的证据出示环
节，将谋利事项证据与收受财物证据分
别归类出示，以增强证据链条的清晰度
和逻辑性。”侯慧敏说。

“公诉人庭前准备工作细致，撰写
的答辩提纲几乎全面预测了争议焦点，
答辩时态度理性、平和，言语流畅，反应
敏捷。”评议组成员、全国优秀公诉人、
江西省南昌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主任刘向的同时认为，该案中有一些问
题也可进一步商榷，如刑法修正案（十
二）后行贿犯罪入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竞
合时如何处理等。

“公诉人的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该
案虽然是一起认罪认罚案件，但公诉人
准备了认罪和翻供两套方案，以应对突

发状况。在案件证据众多的情况下，举
证详略得当。年轻的公诉人出庭履职很
有风采。”评议组组长、江西省检察院检
委会原专职委员冯祖强建议，可以进一
步优化团队配合，挖掘该案事实和被告
人的特点，简短、有力地开展法庭教育。

南宁市政协委员、广西沵达律师事
务所创始合伙人张培也受邀观摩了该案
庭审。他认为，公诉人既收集了被告人犯
罪的证据，也有其罪轻的证据，充分保障
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参加此次评
议，他充分感受到检察机关把庭审实质
化落到了实处，辩护人和公诉人在法庭
上充分辩论，为最终公正裁判打下基础。

在全国人大代表、南宁市融媒体中
心融合发展专班融合改革协调专员班宁
看来，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出庭支持公
诉评议活动，是最高检对全国公诉人进
行的一场“业务考试”，相信通过庭上“答
题”，公诉人的业务能力会进一步提升，
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落到实处。

记者从最高检了解到，目前，全国检
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已经完
成，各评议组正在将评议结果上报最高
检。最高检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工作
组将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总结，评
选出优秀庭审，并深化评议成果运用。

最高检第七评议组在广西评议一起职务犯罪案

最高检“出题”公诉人庭上“答题”

□本报评论员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护航。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
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以法护苗，让“少年的
你”始终生活在法治阳光下，正是刚刚荣获“时代楷模”
称号的渝检护“未”团队代表 20余年如一日坚守的信条。
学习这个“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
范”，就要学习他们尊德崇法、守护正义的法治担当，高
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更好以检察履职推动“六大保
护”协同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法治防线。

20 余年来，渝检护“未”团队从一个“莎姐”青少年维
权岗拓展到 45 个，成员发展到 500 余人，始终坚持用法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他们身披铠甲、以法为剑，高质
效办好每一起涉“未”案件，为受伤“幼苗”撑起法治晴
空，为迷途少年点亮回归之路。正是一次次手持利剑的
出击、一次次超越血缘的守护，让他们成为万千少年心
中维护公平正义的“超级英雄”。以“时代楷模”为榜样，
我们要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打击与保
护并重、预防与治理并行，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
忍”，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充分发挥法律震慑作用，
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对未成年人犯罪全面
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惩防并举、宽严
相济，做到依法惩治与精准帮教相结合、特殊预防与一
般预防相统一，用法律刚性守住底线、用司法温度传递
善意，持续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要以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为己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
识，培养法律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尊德崇法、守法光荣的
良好氛围，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迈向良法善治新境界。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凝聚全社会的
力量，攥指成拳、协同发力，才能让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走
得更好、更远。20 余年来，渝检护“未”团队积极深化与社
会各界的协作联动，引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未成
年人保护这份“朝阳事业”，合力画好护“未”同心圆。以

“时代楷模”为榜样，我们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
推动与其他司法机关协作配合，不断深化线索共享、
信息联动、预警干预等工作机制，切实筑牢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的“司法防护网”；要找准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融通发力的着力点，促进构建
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检
察社会支持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未
成年人保护综合治理大格局，共同把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做得更实。

薪火相传，聚沙成塔。榜样是精神旗帜，也是行动标
杆。全体检察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自
觉对标“时代楷模”，在见贤思齐中汇聚向善向上的澎湃
动能，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担当实干的作风、高质效办案的行
动，以法律监督之名，以“六大保护”合力，奏好倾情护“未”的新时代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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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 娟 通讯员陈 军 伟）
“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
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把司法责任制
无形的正向规范约束与有形的反向追责震
慑一体推进、一体发力、相融相促。”日前，河
北省检察院抽调 9名业务骨干组成 3个调研
组，分赴石家庄、保定、衡水、雄安新区、辛集
等地市县两级检察院调研指导，进一步验证
自查成效、发现深层问题、总结推广经验，通
过建立“定期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抽
查复核，持续推进检察机关落实和完善司法

责任制专项督察（下称“专项督察”）取得扎
实成效。

据了解，自专项督察工作部署以来，河
北省检察院全面开展自查自纠、调研指导
等工作，将专项督察作为“一把手”工程强
力推进，构建“检务督察牵头抓总、多部门
有机联动”工作格局，立足河北检察工作实
际，围绕最高检《检察机关落实和完善司法
责任制专项督察工作方案》5 个方面重点内
容，科学细化和补充扩展为更具河北特色、
更具操作性的 16 项具体查纠重点，为全省

检察机关自查自纠提供统一规范的“操作
手册”。

截至目前，河北省检察院共梳理问题
案件和重点案件 102 件，建立专门台账，逐
案“解剖麻雀”深究细研，实行销号管理，确
保查纠工作真查实改。

河北省检察机关分层分类完善制度，
结合专项督察切实解决“面上能看见”的难
点，深入剖析“内里看不见”的堵点，推动形
成常态化、长效化的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
制举措机制，突出长治长效。

解决“面上能看见”的难点 找到“内里看不见”的堵点
河北：“定期回头看+抽查复核”持续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实

本报讯（记者张羽） 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 2025 年中国版权金奖获奖名单，北京市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荣获保护奖，成为检察系统唯一获奖单位。

中国版权金奖由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中国版权领域最高奖项。
该奖项设有作品奖、推广运用奖、保护奖和管理奖等4类奖项，共20个获奖名额，其中保护奖5
个，要求为“积极维护权利人权益，探索运用创新方式，创造性解决版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全国范围产生重大影响，为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版权秩序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近年来，北京市检察机关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立足法律监督定位，推动数智
赋能，以检察创新服务版权产业发展。该市检察机关创建了知识产权检察领域的相关应
用场景智能化模型，大幅提升监督办案质效。自开展综合履职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共办
理包括全国首例侵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形象著作权刑事案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模型侵
犯著作权刑事案件、涉高校数字图书馆侵权系列民事检察监督案等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
检察案件 3549 件。

中国版权金奖花落检察
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荣获2025年中国版权金奖

今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检察院干警向“公益守护人”宣传
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单鸽

9月 18日至 19日，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侦查工作会议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
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两反”转隶、2018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

侦查权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检察侦查工作会议，也是对检察侦查工作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的一次检验。

与会人员在会后接受采访时普遍认为，此次会议实现了工作方向的再引领、
办案理念的再转变、工作要求的再强调、工作方法的再培训、工作斗志的再昂扬。

针对检察侦查“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核心问题，会议给出了更
清晰的答案。

定位：新时代检察侦查权具有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

检察侦查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是严惩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
正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检
察侦查的准确定位。

会上，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对此作了全面阐述：
“重要职能”强调检察侦查在检察权能体系中的法律定位。它与批捕、起

诉、诉讼监督等，都属于检察机关的基本职权，都是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重要手段”体现检察侦查服务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大局的功能定位。检
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全过程参与全流程监督刑事诉讼、全方位监督民事行政诉讼
的有利条件，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体现检察侦查在惩治司法腐败、维护司
法公正中的地位和功能作用。

“重要保障”突出检察侦查在“四大检察”中的价值定位。对于实践中司法
人员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妨害司法公正甚至存在利益输送的案件，需要检察侦
查依法及时介入，既查人也纠案，促进对事的监督。

会议指出，近年来，检察侦查办案取得明显进展，办案质效总体向好，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专业领域查办难、管辖罪名轻罪多、侦查取证难到位是出现这
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下转第二版）

检察侦查怎么干？
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侦查工作会议“划重点”

聚焦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


